
上海飞凯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对2023年度审计报告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涉及 

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 
 

上海飞凯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飞凯材料”）聘请天

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天职国际”）为公司2023年度

审计机构，天职国际对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

计报告（天职业字[2024]17729号）。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4号

——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》以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

规则》的相关要求，公司董事会现就公司2023年度审计报告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

见涉及事项的影响消除情况作如下说明： 

一、2023年度审计报告中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的具体内容 

天职国际对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，并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

留意见审计报告，强调事项如下： 

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，如财务报表附注“十八、（八）其他对投资者

决策有影响的重要交易和事项”所述，公安机关已就飞凯材料全资子公司安徽晶凯

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在开展PCBA（组装印制电路板）业务过程中被合同诈骗进行了

刑事立案侦查，目前处于案件侦查阶段，案件结果未来尚存在不确定性。 

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。 

二、2023年度审计报告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消除的说明 

公司董事会、管理层高度重视2023年度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所涉事项，积极

采取措施解决、消除上述事项的影响。 

1、公司已于2023年12月停止PCBA（组装印制电路板）贸易业务。 



2、公司于2024年3月向安徽省安庆市公安局报案，且于2024年3月15日收到安

庆市公安局宜秀分局出具的《立案决定书》。目前案件已由安徽省安庆市宜秀区人

民检察院向安徽省安庆市宜秀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，该合同诈骗案件的立案侦查阶

段已终结并已进入公诉阶段。 

3、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于2024年5月13日召开2024年第三次会议，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》，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

事会审议。 

4、2024年5月14日，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

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》，公司采用追溯

重述法对2021年半年度、三季度、年度，2022年一季度、半年度、三季度、年度，

2023年一季度、半年度、三季度的相关财务报表进行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。前

期会计差错更正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《关于前

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72）。 

5、公司按照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》及其配套指引等规定全面梳理了公司

各类管理制度及操作流程，同时聘请外部风控专家对公司业务流程进行评估，公司

于2024年11月3日发布了《销售管理制度（试运行）》和《客户信用管理制度（试

运行）》等制度。上述制度中公司对贸易业务的准入评估、业务量峰值及货权等和

销售业务信用授信管理进行了规范。同时，2024年期间公司发生的贸易业务已开展

了贸易业务的准入评估等工作。 

综上，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度审计报告强调事项段所涉事项的影响已消

除。 

 

上海飞凯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

2025年4月21日 


